國立嘉義大學幼兒園師資類科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審查表
(研究生適用)
一、基本資料
	姓名
	
	學號
	

	聯絡電話
	
	E-mail
	

	具修習資格學年度
	

	認定依據
	教育部    年    月  日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號函核定


二、審查表
	序號
	檢核事項及說明
	自我檢核
(請打)
	系所檢核
(請打)

	1
	修畢師資生所屬培育系所應修畢業學分數—
普通課程※
	□已完成本系(所)申請初檢之相關規定，且已修畢碩、博士畢業應修學分（不含畢業論文）。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
	
	
	□申請人已修畢學分數___學分(必修___學分，選修___學分，論文指導___學分；本學期尚修習___學分(必修___學分，選修___學分，論文指導___學分)，符合申請學位論文口試應修課程與學分數，得申請初檢。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
	2
	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
	教育基礎課程
應修學分數至少15學分，已修學分數___學分，本學期修習學分數___學分，尚缺學分數____學分。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檢附歷年成績單並劃記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
	
	
	教育方法課程
應修學分數至少17學分，已修學分數___學分，本學期修習學分數___學分，尚缺學分數____學分。
	
	

	
	
	教育實踐課程
應修學分數至少14學分，已修學分數___學分，本學期修習學分數___學分，尚缺學分數____學分。
	
	

	3
	修畢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
	應修學分數4學分，已修學分數___學分，本學期修習學分數___學分，尚缺學分數____學分。
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檢附歷年成績單並劃記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
	4
	修業年限自取得師資生資格後起算應至少有三學期；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後，併計曾修業及折抵後修業年限累計應有二學年（計4學期）。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
	5
	師資培育學程學業成績無累計二學期皆未達75分。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
	6
	在學期間未曾被記大過一次(含)以上或未累計小過三次(含)以上。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
	7
	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需至幼兒園見習、試教、實習、補救教學、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(幼兒園至少54小時實地實習)，並經本校幼兒教育學系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。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
	[bookmark: _GoBack]8
	已通過幼兒教育學系故事說演能力檢定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檢附證書影本
	□符  合
□不符合

	系所承辦人：

	系 所 主管：



※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19條：
師資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(含教育專業、專門課程及普通課程)成績及格者，並符合以下條件： 
· 研究所學生須完成碩/博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（不含畢業論文），惟未具備大學畢業證書者，應取得碩/博士學位證書。 
    經主修系所審核通過後，由本校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。

1. 本人已確實依據實際情況填表，檢核內容若有不實，願負相關責任。
2. 本表內各項檢核資格，最遲於本學期______學年度____學期結束前完成。


申請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教務處
承辦人
	
	組長
	


國立嘉義大學幼兒園師資類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表

	課程類別
	    本系課程名稱
	必選修
(由系所填寫)
	學分數
	自我檢核
(請打)
	系所檢核
(請打)

	



(教育專業)
教育基礎課程(至少 15 學分)
	教育概論
	
	2
	
	

	
	教育哲學
	
	2
	
	

	
	幼兒行為觀察
	
	2
	
	

	
	幼兒健康與安全
	
	3
	
	

	
	教育心理學
	
	2
	
	

	
	幼兒教育概論
	
	2
	
	

	
	教育社會學
	
	2
	
	

	
	幼兒發展與保育
	
	3
	
	

	
	教育行政(學校行政)
	
	2
	
	

	


(教育專業)
教育方法課程(至少 17 學分)
	幼兒遊戲
	
	2
	
	

	
	特殊幼兒教育
	
	3
	
	

	
	幼兒學習環境設計
	
	2
	
	

	
	幼兒園課室經營
	
	2
	
	

	
	幼兒園、家庭與社區
	
	2
	
	

	
	幼兒學習評量
	
	2
	
	

	
	幼兒園課程設計
	
	3
	
	

	
	教學原理
	
	2
	
	

	


(教育專業)
教育實踐課程(至少 14 學分)
	幼兒園教材教法(I)
	
	2
	
	

	
	幼兒園教材教法(II)
	
	2
	
	

	
	幼兒園教保實習(I)(II)
	
	4
	
	

	
	幼兒園教學實習(I)(II)
	
	4
	
	

	
	幼保人員專業倫理
	
	2
	
	

	

專門課程(至少 4 學分)
	幼兒文學
	
	2
	
	

	
	幼兒數學與科學之探索與遊戲
	
	2
	
	


	
	幼兒體能與律動
	
	2
	
	



4
